
职业风险基金管理制度 

 

第一章 总则   

第一条 目的  

为规范职业行为，增强风险抵御能力，保障客户及企业合法权益，建立健全职业风险防范机

制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行业要求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 

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及开展相关业务活动的合作方。   

第三条 基金性质  

职业风险基金（以下简称“基金”）属于专项储备资金，独立核算、专款专用，不得挪作经

营性或福利性支出。 

第二章 基金筹集   

第四条 资金来源  

1.企业计提：按年度业务收入的 10%提取 

第三章 基金使用范围   

第五条 可使用情形  

1. 赔偿因员工职务过失导致的客户直接经济损失；   

2. 支付因职业行为引发的法律诉讼费用、仲裁费用；   

3. 承担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款项（如适用）；   

4. 重大职业风险事件应急处置费用；   

5. 员工职业责任保险保费补贴（可选）；   

6. 职业风险防范培训及体系建设费用（年度支出≤基金总额的 10%）；   

7. 其他的合规支出。 

第六条 禁止使用情形  

1. 非职业行为导致的赔偿；   

2. 员工个人违法违规行为产生的罚款；   

3. 企业经营性亏损或债务清偿；   

4. 福利、奖励等非风险相关支出。 

第四章 申请与审批流程   

第七条 申请材料  

申请人需提交：《职业风险基金使用申请表》、事件调查报告、损失证明文件（合同、票据、

判决书等）、责任认定说明；   

第五章 罚则   

第八条 违规责任   

对挪用、谎报、骗用基金的行为：   

追回资金并处以 2 倍罚款；涉事员工解除劳动合同；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。 

第六章 附则   

第九条 制度修订   

本制度每两年修订一次，遇重大政策调整可临时修订。 

第十条 生效日期  

本制度自 2024_年 01 月 01 日起实施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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